
关于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在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通

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并参与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泰金石” ）签署销售协议并协商一致，长安宏观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740001）、长安沪深300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40101）、长安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740601；B类740602）、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496；C类：002071）、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A类：001281；C类：002072）、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

类：002146；C类：002147）将于2016年4月8日起在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通申购、赎回

业务。

一、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大泰金石申购（包含定投）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

率以大泰金石活动公告为准。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大泰金石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

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8-2266

网站：www.dtfunds.com

2、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三、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大泰金石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上述代销机

构的相关规定。

2、本公告仅对参与大泰金石的相关优惠活动予以说明。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

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六日

关于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参加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经与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融界” ）协商一致，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

基金参加金融界的费率优惠活动，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6年 4月 7日起，投资者通过金融界申(认)购（含定投）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

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金融界活动为准。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金融界代销的基金产品， 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

（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2、费率优惠期限

以金融界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金融界处于正常申（认）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

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金融界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

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金融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金融界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www.jrj.com.cn 400-166-1188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changanfunds.com 400-820-96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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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由于历史沿革和工厂布局以及考虑到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等原因， 本公司啤酒主业生产

经营所需的商标、啤酒专用瓶、热缩膜、姜汁、纸箱等原辅材料一直从关联企业兰州黄河精美

包装有限公司、兰州黄河精炼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兰州黄河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采购，同时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向上述关联企业销售水、电、汽。对于此类日

常关联交易，本公司每三年与关联企业签订一次采购、供应合同，每年将预计的当年关联交

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14年12月31日，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签定了2015—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同》，该合同及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经2015年4月20日本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5年5月12日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本公司于2016年4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对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进行审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分别在关联对方任职的关联董事杨世江、杨纪强、杨世汶、牛东

继、杨世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公司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此项议题。

2、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2015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兰

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杨纪强、杨世江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

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去年的 总

金额

采 购

原 材

料

姜汁 兰州黄河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50

15,370 98% 14,796

商标、热缩膜、纸箱 兰州黄河精美包装有限公司

5,660

瓶子

兰州黄河精炼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

9,560

销 售

产 品

水、电、汽 兰州黄河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10 100% 95

水、电、汽 兰州黄河精美包装有限公司

50 100% 44

水、电、汽

兰州黄河精炼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

400 100% 343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2016年第一季度，本公司从上述关联方企业采购商标、啤酒专用瓶、热缩膜、纸箱、姜汁，

销售水、电、汽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3,072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兰州黄河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108号；

3、法定代表：杨世涟；

4、注册资本：人民币2316万元；

5、经营范围：饮料生产；糖酒副食、包装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批发零售。

6、关联关系：兰州黄河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企业,杨世涟先生与本公司董

事杨纪强、杨世江、杨世汶、监事杨世沂为父子、兄弟关系，为本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履约能力分析：兰州黄河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总资产4,359万元，净资产

2,709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702万元，净利润381万元，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

营，以往与公司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其应向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公司坏帐。

8、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260万元。

（二）兰州黄河精美包装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108号

3、法定代表： 杨世涟

4、注册资本：人民币1680万元；

5、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及其他印刷品印刷；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批发零售。

6、关联关系：杨世涟先生与本公司董事杨纪强、杨世江、杨世汶、监事杨世沂为父子、兄

弟关系，为本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履约能力分析：兰州黄河精美包装有限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总资产3,459万元，净资产2,

195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392万元，净利润400万元，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正常经

营，能正常结算，其应向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公司坏帐。

8、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5,710万元。

（三）兰州黄河精炼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108号

3、法定代表：杨世江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5、经营范围：玻璃瓶、玻璃包装生产、销售；回收废旧玻璃瓶、渣。

6、关联关系：该公司控股股东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兰州黄河新盛投

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杨世江先生为本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该关联人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履约能力分析：兰州黄河精炼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总资产19,238万元，净

资产8,190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342万元，净利润764万元，报告期内该公司依法存续并

正常经营，以往与公司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其应向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公司坏帐。

8、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人民币9,960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水、电、气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进行销售。

2、商标、玻璃瓶、热缩膜、纸箱、姜汁按照低于市场价格5%-10%采购。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于2014年12月31日签定了2015—2017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并

经2015年4月20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5年5月12日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

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就目前情况而言，对本公司主营业务仍然是必要的和必需的。与关联方的

上述交易系历史原因形成，加上同受一个股东控制或参股，供货及服务质量有保证。

（二）从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付款（收款）条件的合理性等方面分析关联交易有无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本公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收付款条件设置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及依赖程度，相关解决措施。

上述关联交易就目前情况而言，对本公司主营业务仍然是必要的和必需的，预计在较长

时间内还会持续进行，以减少本公司建设或收购此类企业的投资。

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经营的独立性有一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因此而在部分原辅材料的

采购上依赖于关联人，但此种依赖是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的，一旦公司认为此类交易

有失公允，市场化采购的渠道仍然是畅通的。待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必要时，公

司将考虑收购或新建此类企业。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经独

立董事认可后，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 2015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生的关联

交易，定价依据合理，关联方供货及服务质量有保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公司

管理层对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其内容和金额是公司2016年度生产经营所

需要的。

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其他有

关规定要求，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合同；

2、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九届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B1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6年 4月 6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049� � � �证券简称：福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3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将于2016年4月6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六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牧原股份” 估值方法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3]第13号)的要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决定自2016年4月5日起，对停牌股票牧原股份(证券代码:� 002714)，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

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登陆我公司官方网站（www.thfund.com.cn）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

线（400-710-9999）进行详细咨询。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科隆精化

（300405）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科隆精化（股票代码：300405）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

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16年4月5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科隆精化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

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4-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三七互娱

（002555）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三七互娱（股票代码：002555）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

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16年4月5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三七互娱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

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4-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天神娱乐

（002354）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天神娱乐（股票代码：002354）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

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16年4月5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天神娱乐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

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4-6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

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规定，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16年4月5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所持

有停牌股票"国瓷材料（股票代码：300285）"�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待该股票复牌交易

并且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咨

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6日

股票代码：000933� � � �股票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0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涉案总金额：35.15亿元，其中，违约金18.80亿元，其他损失16.35亿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仲裁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仲裁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6年3月31日，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2016年3月28日作出的《关

于（2016）京仲裁字第0465号仲裁案答辩通知》，申请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潞安集团"）已就与公司于2012年6月27日签订的《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

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探矿权转让合同》"）所引起的争议向北仲递交了《仲裁申请书》，

北仲已根据上述合同下的仲裁条款于2016年3月16日予以受理。

1.仲裁机构：北京仲裁委员会

2.仲裁各方当事人名称：

申请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集团"）

住所：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

法定代表人：李晋平

被申请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住所：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17�号

法定代表人：崔建友

二、仲裁案件的事实、请求及其理由

（一）申请人提出的仲裁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2年6月27日，潞安集团与公司签订了《探矿权转让合同》，公司作为探矿权人和转让

方，拟将公司名下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给潞安集团。现双方产生纠纷，特依据

《探矿权转让合同》第31条"双方当事人对本合同有关条款的理解或履行发生争议时，由双方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在争议发生后就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任何争议或纠纷

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之约定，提起仲裁。

《探矿权转让合同》第9条约定，"双方共同努力,力争在合同签订后二个月内完成探矿权的

变更登记工作,其中:山西省政府相关部门所需手续文件由乙方负责,甲方给予协助;国土资源部

的变更工作由甲方负责,乙方给予协助"；第33条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后成立,自本合同约定的探矿权转让获得国土资源部批准后生效"；同时，第14条前段明确约定，

"甲方按本协议第16条第2项的约定提供探矿权变更所需资料以及办理探矿权变更后,即视为甲

方已完成本合同项下所有义务"。

然而，被申请人怠于履行其合同义务，不仅未在合同签订后二个月内完成探矿权的变更手

续，合同签订至今已经将近四年之久，被申请人既未完成案涉探矿权转让的报批手续，更未完

成案涉探矿权的变更登记，而申请人已经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转让款，却至今未能取得案涉探矿

权。

综上，被申请人因为迟延完成报批手续和探矿权变更登记手续，构成严重违约，被申请人

应当承担如下责任：

1．被申请人应当履行约定义务，完成案涉探矿权转让的报批手续和完成案涉探矿权变更

登记手续，将案涉探矿权最终转让给申请人。

2．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879,864,000元，被申请人支付违约金之后，还应当履

行约定义务，完成案涉探矿权转让的报批手续和完成案涉探矿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案涉探矿权

最终转让给申请人。

3．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申请人的实际损失，基于此，就被申请人至今未办理完案涉探

矿权的变更登记手续、未将案涉探矿权登记至申请人名下，构成严重违约，申请人除根据法律

法规和合同约定，要求被申请人完成案涉探矿权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支付相应违约金之外，申

请人还有权向被申请人主张赔偿其他损失1,635,409,558.87元。

4．以上仲裁请求，如申请人提起仲裁之后，被申请人仍未履行相关义务并赔偿损失者，申

请人保留在本案之外再行要求被申请人履行相关义务并赔偿损失等的权利。

（二）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请求

潞安集团《仲裁申请书》提出的仲裁请求如下：

1．请求仲裁庭判令被申请人于本仲裁申请提起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案涉探矿权转让报

批义务和完成案涉探矿权变更登记；

2．请求仲裁庭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879,864,000元；

3．请求仲裁庭判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其他损失1,635,409,558.87元（暂时计算至2015年

2月1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4．请求仲裁庭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公司认为，潞安集团所提出的仲裁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将按照北仲《答辩通知》

的要求提交答辩书及相关证据材料， 提请北仲依法驳回潞安集团的请求， 维护公司的合法权

益。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截至公告日，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潞安集团向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案

2016年4月1日，公司收到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晋0722财保4号，

申请人潞安集团与公司因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于2016年3月16日向北仲申请仲裁，并提出财

产保全申请。北仲于当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向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

出具了财产保全函，同时将潞安集团的财产保全申请及相关材料转交左权县人民法院。左权县

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受理该案，潞安集团要求对神火股份的3,514,973,558.87元银行存款

或者其他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潞安集团已提供其公司名下位于长治市、潞城市、襄垣县、屯留县

等地的土地126宗，面积共计7,320,617.382m2，预评估总价为229,031.98万元；位于太原市、襄垣

县、长治市郊区故县的房屋524座，建筑面积共计448,799.88m2，预评估总价为140,758.3万元；提

供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襄垣县、长子县的土地6宗，面积共计234,

516.3m2，预评估总价为5,004.83万元；提供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位于长治县的土地

3宗，共计239,581.34m2，预评估总价为7,756.21万元；提供山西潞安华亿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屯留

县的土地3宗，共计218,267m2，预评估总价为5,148.73万元。共同作为担保。

经审查，神火股份作为法人股东于2009年3月26日在左权县工商行政登记机关注册登记了

左权晋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左权县人民法院认为，潞安集团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

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

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1）冻结神火股份的银行存款人民币三十五亿一千四百九十七万三千五百五十八元八角

七分（3,514,973,558.87）或者查封、冻结其相应价值的其它财产。

（2）冻结潞安集团名下位于长治市、潞城市、襄垣县、屯留县等地的土地126宗、面积共计7,

320,617.382m2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且不得在该土地上设定抵押等其它

权利。

（3）冻结潞安集团名下位于太原市、襄垣县、长治市郊区故县的房屋524座，建筑面积共计

448,799.88m2的房屋所有权证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且不得在该房屋上设定抵押等其它权利。

（4）冻结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襄垣县、长子县的土地6宗，面

积共计234,516.3m2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且不得在该土地上设定其它权

利。

（5）冻结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位于长治县的土地3宗，共计239,581� m2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的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且不得在该土地上设定抵押等其它权利。

（6）冻结山西潞安华亿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屯留县的土地3宗，共计218,267� m2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的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且不得在该土地上设定抵押等其它权利。

公司认为，潞安集团所提出的仲裁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冻结公

司财产的裁决理由不充分，缺乏必要性，公司将向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同时

将按照北仲《答辩通知》的要求提交答辩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提请北仲依法驳回潞安集团的仲

裁请求，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2.潞安集团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案

2016年4月4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3月23日作出的《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16）晋民初字第14号）、两张传票和潞安集团提交

的《民事起诉状》。

举证通知书载明公司应于2016�年5月11日之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证据， 6月1日

开庭。

潞安集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左权县人民政府

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被告、第三人签订的《关于山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涉及税费缴

纳事项之协议书》合法有效；

2.确认原告支付探矿权转让款前应当代扣代缴的金额（暂估12.01亿元）；

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原告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

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6月曾签订了《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合同》，被告作

为转让方将其名下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给原告。

之后，原告、被告、第三人三方于2012年12月12日在左权县签订了《关于山西高家庄煤矿探

矿权转让涉及税费缴纳事项之协议书》（简称"《高家庄探矿权税费缴纳协议》"），就山西高家

庄煤矿探矿权转让涉及税费缴纳事宜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被告同意将高家庄探矿权转让产生的全部税费在第三人税务征管机关缴纳， 并同意原告

在向被告支付该探矿权转让价款的同时，代扣代缴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缴纳方式由原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代扣代缴的方式汇至第三人指定税收账

户；

高家庄探矿权转让涉及的税费缴纳事宜以本协议为准，违约责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执

行。

现被告要求原告履行探矿权转让的付款义务，且付款行为即将产生，被告却拒绝履行《高

家庄探矿权税费缴纳协议》约定的义务，更不同意原告代扣代缴相关税费。

根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原告特起诉至贵院，希望贵院支持全部诉讼请

求，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公司认为，潞安集团提出的诉讼请求违反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无法律依据，公司将按

照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的要求提交答辩状及其他相关材料，提请山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依法驳回潞安集团的诉讼请求，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仲裁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2016）京仲裁字第0465号仲裁案答辩通知》；

2.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仲裁申请书》；

3.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合同；

4.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晋0722财保4号；

5.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2016）晋民初字第14号；

6.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6日

（上接B13版）

注2：Ultra� Australia� Pty� Ltd、Ultra� Music� Festival� Australia� Pty� Ltd和UMF� Australia� Pty� Ltd为Securecorp� Pty� Ltd为了将来

开展举办音乐节业务设立的公司，目前无实际经营。中安消专注于以安保为核心的“大安全”领域，音乐节业务与中安消的发

展战略及收购业务方向不同，因此该3家公司不纳入本次交易标的的范围。 根据中安消下属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售股协

议》，Securecorp� Pty� Ltd将会在交割前将该3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澳洲安保集团以外的公司。

注3：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Ultra� Australia� Pty� Ltd、Ultra� Music� Festival� Australia� Pty� Ltd和UMF� Australia� Pty� Ltd为

Securecorp� Pty� Ltd为将来开展音乐节业务设立的公司， 与中安消的发展方向不同；Video� Alarm� Nominees� Pty� Ltd为信托平

台，本身无实际经营且交割前信托关系将得到解除，上述公司不纳入本次重组范围不会对中安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不利

影响。

问题十：预案披露，在保持管理层稳定方面，澳洲安保集团的卖方将尽力促使主要管理人员与澳洲安保集团订立留聘协

议，此外，上市公司暂无对泰国卫安原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请补充披露保持标的资产管理人员稳定的具体措施，如无法

保持标的资产管理层的稳定，对业务开展是否会构成重大影响。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与中安消及交易标的主要高管的访谈， 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将保持稳定， 具体如

下：

（1）主要管理人员强烈的留任意愿

中安消多年来专注于安保领域，并提出以构建以安保为核心的“大安全” 业务战略，通过一系列的内生发展和外延式并

购，目前中安消的安保业务已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区开展业务，并有向欧美乃至全球安保市场开拓的计划。

澳洲安保集团及泰国卫安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为职业经理人，更关注其职业发展、薪酬激励以及管理权限。 根据对交易

标的高管的访谈，交易标的高管对中安消的安保业务发展及管理理念表示认同，具有较强的留任意愿。

（2）澳洲安保集团将在交割前与重要高管签订留任合同

根据中安消下属公司卫安投资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售股协议》，澳洲安保集团的卖方将尽力促使主要管理人员与澳洲安

保集团订立留聘协议。 根据买卖双方的谈判情况，澳洲安保集团将在交割前与重要管理人员签订留聘协议。

（3）收购泰国卫安不会改变其的实际控制人

泰国卫安的实际控制人为涂国身先生，本次交易实施后，泰国卫安将进入上市公司体系，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涂

国身先生。 其主要管理人员的稳定性受到的影响较小。

（4）中安消后续对收购企业的管理及激励措施

在交割完成后，澳洲安保集团及泰国卫安将成为中安消的下属子公司。 作为中安消实施“大安防”战略一部分、作为推进

全球安保市场的重要主体，澳洲安保集团及泰国卫安将获得中安消在资金、人员及内部业务合作机会等方面的支持，为澳洲

安保集团及泰国卫安未来业务开展及扩张提供助力。

在对澳洲安保集团及泰国卫安的管理和激励方面，中安消将遵循其章程的规定，在规范运营的前提下给予管理层足够的

管理权限，并根据业绩考核对管理层进行包括股权、奖金等在内的多种方式的激励。通过这种管理方式，能够确保澳洲安保集

团及泰国卫安的管理层顺畅地贯彻其经营理念， 减少跨境并购产生的文化冲突， 并使得标的公司高管的工作得到足够的激

励，提高管理层的留任意愿。

（5）中安消历史收购中管理层的稳定性情况

中安消自2014年通过飞乐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实现A股上市以来，进行了多次股权收购，以外延式发展方式收购了香港卫

安、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迪特安防技术有限公司、澳门卫安和上海

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项目。

在对上述收购项目的后续管理中，中安消一直在规范运营的前提下采用自主管理方式及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激励方式，

上述项目均未出现管理层重大变动的情况。 中安消对收购标的高管的管理及激励方式能够有效的维持其管理层的稳定性。

（6）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标的的高管人员具有较为强烈的留任意愿，澳洲安保集团将在交割前与重要高管签订

留任合同，泰国卫安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本次交易发生改变，且中安消将采取有效的稳定管理层的措施，能够保持标的资产

重要管理人员的稳定，本次交易导致管理层不稳定进而影响交易标的业务开展的风险较小。

（7）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一、（十）4、原高管人员的安排”中补充披露如下：

根据《售股协议》，卖方将尽力促使主要管理人员与澳洲安保集团订立留聘协议。 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主要管理人

员将保持稳定，具体如下：

（1）主要管理人员强烈的留任意愿

中安消多年来专注于安保领域，并提出以构建以安保为核心的“大安全” 业务战略，通过一系列的内生发展和外延式并

购，目前中安消的安保业务已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区开展业务，并有向欧美乃至全球安保市场开拓的计划。 澳洲安

保集团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为职业经理人，更关注其职业发展、薪酬激励以及管理权限。 澳洲安保集团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

对中安消的安保业务发展及管理理念表示认同，具有较强的留任意愿。

（2）澳洲安保集团将在交割前与重要高管签订留任合同

根据中安消下属公司卫安投资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售股协议》，澳洲安保集团的卖方将尽力促使主要管理人员与澳洲安

保集团订立留聘协议。 根据买卖双方的谈判情况，澳洲安保集团将在交割前与重要管理人员签订留聘协议。

（3）中安消后续对收购企业的管理及激励措施

在交割完成后，澳洲安保集团将成为中安消的下属子公司。 作为中安消实施“大安防”战略一部分、作为推进全球安保市

场的重要主体，澳洲安保集团将获得中安消在资金、人员及内部业务合作机会等方面的支持，为澳洲安保集团未来业务开展

及扩张提供助力。

在对澳洲安保集团的管理和激励方面，中安消将遵循其章程的规定，在规范运营的前提下给予管理层足够的管理权限，

并根据业绩考核对管理层进行包括股权、奖金等在内的多种方式的激励。 通过这种管理方式，能够确保澳洲安保集团的管理

层顺畅地贯彻其经营理念，减少跨境并购产生的文化冲突，并使得标的公司高管的工作得到足够的激励，提高管理层的留任

意愿。

（4）中安消历史收购中管理层的稳定性情况

中安消自2014年通过飞乐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实现A股上市以来，进行了多次股权收购，以外延式发展方式收购了香港卫

安、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迪特安防技术有限公司、澳门卫安和上海

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项目。

在对上述收购项目的后续管理中，中安消一直在规范运营的前提下采用自主管理方式及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激励方式，

上述项目实施后均未出现管理层重大变动的情况。 中安消对收购标的高管的管理及激励方式能够有效的维持其管理层的稳

定性。

（5）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标的的高管人员具有较为强烈的留任意愿，澳洲安保集团将在交割前与重要高管签订

留任合同，且中安消将采取有效的稳定管理层的措施，能够保持标的资产重要管理人员的稳定，本次交易导致管理层不稳定

进而影响交易标的业务开展的风险较小。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 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二、（十）4、原高管人员的安排”中补充披露如下：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尚无对泰国卫安原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将保持稳

定，具体如下：

（1）主要管理人员强烈的留任意愿

中安消多年来专注于安保领域，并提出以构建以安保为核心的“大安全” 业务战略，通过一系列的内生发展和外延式并

购，目前中安消的安保业务已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区开展业务，并有向欧美乃至全球安保市场开拓的计划。 泰国卫

安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为职业经理人，更关注其职业发展、薪酬激励以及管理权限。 泰国卫安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安消

的安保业务发展及管理理念表示认同，具有较强的留任意愿。对中安消的安保业务发展理念表示认同，具有较强的留任意愿。

（2）收购泰国卫安不会改变其实际控制人

泰国卫安的实际控制人为涂国身先生，本次交易实施后，泰国卫安将进入上市公司体系，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涂

国身先生。 其主要管理人员的稳定性受到的影响较小。

（3）中安消后续对收购企业的管理及激励措施

在交割完成后，泰国卫安将成为中安消的下属子公司。 作为中安消实施“大安防”战略一部分、作为推进全球安保市场的

重要主体，泰国卫安将获得中安消在资金、人员及内部业务合作机会等方面的支持，为泰国卫安未来业务开展及扩张提供助

力。

在对泰国卫安的管理和激励方面，中安消将遵循其章程的规定，在规范运营的前提下给予管理层足够的管理权限，并根

据业绩考核对管理层进行包括股权、奖金等在内的多种方式的激励。 通过这种管理方式，能够确保泰国卫安的管理层顺畅地

贯彻其经营理念，减少跨境并购产生的文化冲突，并使得标的公司高管的工作得到足够的激励，提高管理层的留任意愿。

（4）中安消历史收购中管理层的稳定性情况

中安消自2014年通过飞乐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实现A股上市以来，进行了多次股权收购，以外延式发展方式收购了香港卫

安、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迪特安防技术有限公司、澳门卫安和上海

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项目。

在对上述收购项目的后续管理中，中安消一直在规范运营的前提下采用自主管理方式及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激励方式，

上述项目均未出现管理层重大变动的情况。 中安消对收购标的高管的管理及激励方式能够有效的维持其管理层的稳定性。

（5）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易标的的高管人员具有较为强烈的留任意愿，泰国卫安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本次交易发生

改变，且中安消将采取有效的稳定管理层的措施，能够保持标的资产重要管理人员的稳定，本次交易导致管理层不稳定进而

影响交易标的业务开展的风险较小。

四、其他

问题十一：预案披露，泰国卫安主要从事泰国人力安保服务，此次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除泰国卫

安外，交易对方控制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 (Thailand)� Limited� ，其主要从事泰国地区的现金押运服务及现金处理服务。 请

公司结合泰国卫安的业务发展前景、规划，具体说明标的资产与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 (Thailand)� Limited之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者限制标的资产发展的可能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1、泰国卫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发展规划

泰国卫安成立于1989年，为泰国领先的安保服务提供商与航空安保配套服务提供商。 泰国卫安客户主要为泰国工业、航

空、零售、商业、物业等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跨国公司，业务遍及泰国各个地区，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凭借专业的服务取得了

客户的认可，其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达20多年的合作关系，以其高质量的服务保持了较低的客户流失率，与客户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

未来泰国卫安将继续专注于人力安保服务及航空安保配套服务，不断优化服务流程与培训体系，提升服务的专业性与稳

定性，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同时积极开拓下游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与市场竞争力。

泰国卫安尚没有向其他领域及开展CIT现金押运扩张的计划，主要原因如下：

1）泰国对现金押运业务有明确的牌照资质要求，该资质对申请公司要求较高，审核严格，且泰国有关主管部门并没有放

开该资质审批的计划。 泰国卫安难以在短期内达到相关要求，尚达不到取得该业务资质的条件。

2）CIT现金押运服务主要向金融机构、大型零售客户和大中型企业提供押运、加钞、清机、清分等业务涉及到客户日常大

额财产安全，较普通的安保运营服务而言对其员工的专业性、流程管理的严密性、特殊情况应急措施及硬件的基础投入都更

为严格。除日常流程管理外，还涉及到枪支管理、金库管理、现金清分系统管理、办公场所及车辆的安全护卫管理等，具有较强

的专业性。

泰国卫安为泰国领先的安保服务提供商与航空安保配套服务提供商， 但公司及主要管理人员尚无现金押运服务管理经

验，员工培训及基础设施建设尚达不到从事现金押运服务的要求，缺乏业务管理经验和硬件投入。

2、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 (Thailand)� Limited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 (Thailand) � Limited是泰国领先的CIT服务提供商， 主要提供武装/非武装现金押运服务、

ATM&ADM�运维服务、现金清分及硬币管理等现金处理服务、支票及账单配送服务、贵重物品安全保管等服务，客户为大型

的本地及跨国金融机构、大型百货商超、拥有众多分支机构的零售商及政府部门，其现金押运服务、现金处理服务泰国市场占

有率排名前列。 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 (Thailand)� Limited目前在整个泰国地区为12000多台ATM机提供服务，在曼谷地区

为6000多个取款机提供服务。

通过与该公司高管的访谈，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提供CIT等现金解决方案，将持续发展ATM机现金管理业务，并

会推出一些新的现金处理类产品，加强研发投入，不存在从事其他业务的计划。

3、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Thailand)Limited和涂国身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Thailand)Limited已出具承诺函如下；

“一、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主要从事装/非武装现金押运服务、 ATM&ADM�运维服务、现金清分及硬币管理

等现金处理服务、支票及账单配送服务、贵重物品安全保管等服务业务，不属于人力保安业务，与Guardforce� Security� Services�

(Thailand)� Co.,Ltd.、Guardforce� Aviation� Services� Co.,Ltd.和Guardforce� Aviation� SecurityServicesCo.,Ltd.所从事的人力保安业务

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二、本公司承诺，在涂国身控制本公司期间，除本公司以合法方式并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体系外，本公司将严格从事现

有业务经营，不以任何形式开展与上述企业及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产生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

涂国身已出具承诺函如下:

“一、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本人在泰国除控制Guardforce� Security� Services� (Thailand) � Co.,Ltd.、Guardforce� Aviation�

Services� Co.,Ltd.和Guardforce� Aviation� SecurityServicesCo.,Ltd.等企业外，亦控制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Thailand)Limited，其

主要从事武装/非武装现金押运服务、 ATM&ADM�运维服务、现金清分及硬币管理等现金处理服务、支票及账单配送服务、

贵重物品安全保管等服务业务，与上述标的公司所从事的人力保安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且除上述公司外，本人在泰国

不存在持有或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形。

二、本人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本人将严格控制除上述标的公司外的其他企业从事现有业务经营，不以任何形式开展与

上述标的公司及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产生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

综上，泰国卫安与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 (Thailand)� Limited主营业务分别为人力安保服务和CIT现金押运服务，不存

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也不存在向对方从事领域扩张的计划。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经核查，泰国卫安与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 (Thailand)� Limited主营业务分别为人力安保服务和

CIT现金押运服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也不存在向对方从事领域扩张的计划。 Guardforce� Cash� Solutions(Thailand)Limited

和涂国身已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问题十二：预案披露，本次收购的标的为澳洲安保集团和泰国卫安，请补充披露两项标的资产各自前五大客户的基本情

况，营业收入占比，并说明是否存在重大依赖。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1、澳洲安保集团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一、（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澳洲安保集团主要提供安保服务，设施管理服务和其他服务，客户遍布澳洲全境和新西兰，客户主要集中于零售业如综

合商场、购物中心、交通运输业和金融系统业等，另外还为大型事件提供安保服务和设施管理服务。

Securecorp客户相对比较分散，2014年和2015年的客户均在1000个左右，并且企业拥有强大的实力和雄厚的资源不断开发

新的客户。 澳洲安保集团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15

年度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主营业务

1 Westfield 143,956,032.19 15.19%

综合商场

2 Colonial First State Retail 107,166,425.37 11.31%

购物中心

3 Federation Centres 53,862,485.97 5.68%

购物中心

4 Lend Lease 44,568,416.89 4.70%

房地产开发公司

5 Queensland Rail 44,312,758.40 4.67%

铁路系统

合计

393,866,118.82 41.55% -

序号 客户名称

2014

年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主营业务

1 Westfield 134,711,204.46 14.57%

综合商场

2 Colonial First StateRetail 116,898,382.70 12.65%

购物中心

3 Federation Centres 77,058,967.56 8.34%

购物中心

4 Lend Lease 29,423,442.06 3.18%

房地产开发公司

5 Queensland Rail 69,387,271.97 7.51%

铁路系统

合计

427,479,268.76 46.25%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澳洲安保集团2014年度、2015年度前五大客户主要从事零售、地产、铁路业务，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主营

业务的占比分别为46.25%、41.55%。 澳洲安保集团2014年度、2015年度前五大客户保持稳定，未发生变化，不存在重大依赖的情

况。

2、泰国卫安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之“二、（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泰国卫安客户主要为泰国工业、航空、零售、商业、物业等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跨国公司，业务遍及泰国各个地区，在长

期的合作过程中凭借专业的服务取得了客户的认可，其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达20多年的合作关系。 泰国卫安报告期内前五大

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15

年度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

1 Chevron Thailand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Ltd. 6,228,620.59 3.75%

石油产品供应商

2 Premium Assets Company Limited. 2,676,295.21 1.61%

物业租赁服务

3 Thippatana Arcade Company Limited 2,424,105.21 1.46%

零售商场

4 Thai Airways International Public Company Limited 2,080,334.65 1.25%

航空运输

5 Summit Auto Seats Industry Co.,Ltd. 1,953,940.07 1.18%

汽车配件制造

合计

15,363,295.72 9.25% -

序号 客户名称

2014

年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

1 Chevron Thailand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Ltd. 6,645,940.31 4.08%

石油产品供应商

2 Premium Assets Company Limited. 2,899,900.72 1.78%

物业租赁服务

3 Summit Auto Seats Industry Co.,Ltd. 2,172,620.29 1.33%

汽车配件制造

4 Thai Airways International Public Company Limited 2,014,100.84 1.24%

航空运输

5 Linde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 1,956,675.50 1.20%

工厂规划建设工程

合计

15,689,237.65 9.64%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泰国卫安2014年度、2015年度前五大客户主要从事工业、物业、零售商场、航空运输服务，前五大客户

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9.64%、9.25%，不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况。

问题十三：请公司重组预案中相关财务数据的外币表达方式换算成人民币单位进行披露，并请提供中介机构关于盈利预

测的专项核查报告。

回复：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中将相关财务数据转换为人民币披露，详见预案（修订稿）。

针对收购标的的盈利预测专项核查，立信评估已出具说明，详见《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目的涉及的标的公司澳洲安保集团盈利预测事项的专项说明》和《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关于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目的涉及的标的公司泰国卫安盈利预测事项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5日


